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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推動本縣綠色採購，以

鼓勵綠色產品的生產及使用，帶動綠色消費風氣，達到環境

保護的效益，特依據環境基本法第三十八條、資源回收再利

用法第二十二條、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六條、機關優先採購環

境保護產品辦法及機關綠色採購推動方案之規定宗旨，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環境保護產品，其規格及最新產品數，指環境部

或其他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所訂定者為準。

三、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採購，應優先採購第二點所訂之環

境保護產品，並達到其年度指定項目綠色採購比率(以下簡稱

年度目標比率)。

前項年度目標比率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公告內容轉知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並應辦理宣導訓練。

四、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其環

境保護產品比率不得低於當年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之年

度目標比率。

採購項目內含有環境保護產品項目，除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

產品外，如單次採購金額比率未達年度目標比率，採購單位

得退由需求單位檢討評估後再行採購。

五、年度指定採購項目達成率未達當年度環境部訂定之年度目標

比率者，除應提出說明並檢討改進外，相關人員申誡一次。

年度採購項目達成率達當年度環境部訂定之年度比率者，核

給單位敘獎點數一點(嘉獎一次以一點計，下同)；本府機關

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成績為符合環境部年度公開表揚之機關，

且年度採購項目達成率達當年度環境部訂定之年度比率者，



則核給單位敘獎點數二點。

六、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採購，其於招

標文件中規定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並允許價差優惠者，

其優惠比率應視個別採購之特性及預算訂定之，並載明於招

標文件。

七、為提升本縣年度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成果，請本府暨所屬機關

學校依環境部年度評核規定配合辦理。

八、本要點所定之年度指定採購項目達成率，由本府配合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績效評核。

九、鄉鎮市所屬機關請自訂推行要點，未定者，準用本要點規

定。


